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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华 市 财 政 局

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

金财采监罚字〔2025〕1号

当事人：宁波恒盾医用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王某某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28369136737XD
地址：宁波市奉化区莼湖街道洪溪工业园区

一、违法事实

2024年 10月 22日，金华市中心医院向我局书面报告，

反映当事人在金华市中心医院新院区辐射防护设施采购及安装

项目（项目编号 JHCG2024G-034号）投标文件中检测报告涉

嫌造假，我局成立检查组依法进行了调查。

经查明，当事人于 2024年 9月 29日中标金华市中心医院

新院区辐射防护设施采购及安装项目（电子标），未与采购人签

订政府采购合同。2024年 9月 26日，当事人原办公室主任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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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某发现硫酸钡砂检测数据不合格后，为符合本项目招标条件要

求，把佛山陶瓷研究所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硫酸钡含量为 41.04
（%）、密度 3.76（g/cm³）的电子版报告数据修改为硫酸钡含

量 81.04（%）、密度 3.86（g/cm³），并进行了彩色打印放于

办公桌上。当事人负责投标文件制作的工作人员杨某某，从原办

公室主任应某某的办公桌上取得修改过数据的彩色纸质硫酸钡

砂检测报告后，未进行核实即编制到金华市中心医院新院区辐射

防护设施采购及安装项目的投标文件中，于 2024年 9月 28日

20:30分上传至政采云平台。

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

成交的”规定。证据材料具体有：财政检查签证单 2份，协助调

查函 3份、回复函 3份，当事人公司法人王某某、原办公室主

任应某某、投标文件制作人杨某某的财政检查询问笔录各 1份，

共 11份材料等证据为凭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

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之规定，本机关于 2025年 2月

25日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（听证）事先告知书》，告知了

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了当事

人享有陈述、申辩和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内未

向本机关提交陈述、申辩意见和听证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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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
根据以上事实，当事人在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过程中存在提

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的行为，应依法惩处；鉴于供应商首

次违法，且已认识相关错误，在检查过程中能积极主动配合，获

得过 2023年度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等因素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《浙江省

财政厅关于印发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浙财法

〔2023〕7号）中《浙江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政府采购

类）》第 34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（一）对当事人处以采购金额（2000万元）千分之七的罚

款壹拾肆万元（14万元）。

（二）将当事人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年内禁止参加

政府采购活动。

三、履行方式和期限

（一）当事人需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

罚款缴至指定账户，收款人：金华市财政局政府非税资金财政专

户，账号：1208013029032530113，收款行：中国工商银行

金华市分行（附言：金华市财政局罚没收入），并将缴纳收据复

印件送交至金华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处。逾期不缴纳的，每日

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（二）处罚期限：自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之日算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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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3月 11日印发


